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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黄
能
謙
因
移
民
案
• 

被
判
入
獄
一
月
 

滿
地
可
加
新
社
室
。古
壁
上
訴
法
院" 

昨
審
問
黃
鹿
謙
被
朽
非
法
辦
理
移
国
案
件
。 

法
官
二
一
人
取
消
地
方
法
院
弱
墩
三
千
元
之
决 

定
。
改
判
黄
入
獄
一 
個
月
。

黄
前
承
認
三
項
僞
遣
移
生
證
件
罪
名
。 

六
月
昧
被
地
方
法
院
判
罚
欵
一
千
元
。但
政 

府
不
服
判
决Q

提
出
上
訴
。
理
由S
黄
所
犯 

之
罪
不
能
用
毁6

只
佬
入
獄
。入M
期
最
長 

可
到
十 M
年
。

上
訴
出
院
三
法
官
會
同
世
審

0.-
法
官
海 

德
及
壁
都
認
黃
除
設
法
協
助 
一 由
中
共
區
逃 

出
之
靑
年
難
民
人
境
外
。
此
外
從
未
曾
做
錯 

不
。我
以
人
道
爲
理
由
而
取
此
行
動
。
原
制 

皺
旣(
片
次C

且
亦
過
重
。
應
改
判
入
獄
一 

個
月
，畧
示
懲
成
。

第
三
名
法
官
泰
士
曾
胳
則
丕
同
意
其
他 

兩
法
官
乙
看
法
。泰
認
黃
所
犯
之
僞
造
文
件 

案
情
嚴
重Q.建
議
又
势
兩
年.，
兼
罰
欵±
一千 

元
。
但
此
建
議
未
被
接
納
。

法
官
判
刑 
一 月
後
。政
府
並
未
曾
有
再 

上
訴
之
表
示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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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十
五
歲
窮
人
 

身
後
遺
產
十
餘
萬
 

坎
間
頓
加
所
社
電
。
一 向
被
認
爲
窮
人
亠 

之
I:十
五
歲
老
翁
阿
塞
。史
廸
得
。
最
近
去 

!&。
遺
產
總
額+
萬
者
二
一 
五
自
元
。

阿
塞
瑛!#§!

饅

成

裳
 

留
下
遺
閥 
产.塞

督

海

警

金
%
胃
 

。
六
千
五
百
元
贈
典
老
：會
書
會
譽
人 

始
知
其
华
大
富
翁
学.
纟手1
也 
一一%
，，一

多

~

^
塞
生
於
英
向
。早
筑 <
加
"

$.-*
 

大
戰̂

。
在
坎
城
軍 &
置

襄

。四
手
鼻 

被
割
断
。爲
法
存
後
貰
。
此
後^
®

差
。牝-M

m

遺
産
如
何
得
來
。無.
A
知 

。
阿
塞
二
手
書
到
他
人
Z
饋
贈4
帝
年. 

來
工
資
收
入
。亦
絕
不
致
有
普
歎
存
能
。 

S-! 近
數
年"來
老
人
會
常
以
署
衣
服
贈
巣
金 

彼
聲
穿
着
。
又
不
好
飮
食
鹿

Q ^
^

A
知
总
借
富
翁) 

H
a
m
p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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'
公

总

卷

堂

啓

事
 

巡
啓
者.
一
承
總
堂
是
年*

奮
滿
任
依
章 

分
農
報
名
候
選
册
于
咎
宗
心
南
號
晉
請
凡
一一 

盡
足
義
務
堂 W
踴
整
報
名
候
選
以
便
書
印 

S
票
爲
盼

「實
埠
黃
江
夏
總
堂
啓 

一
中II

民
國 

31 才
年
十
一 
月
疥
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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¥

門
|

車
出
賣

取
個
受
千
五
百
元9  

109 病
故
迫
要
出
賣
。北 

雲
埠
經•
建
立
的
上
門
瓜
菜
路
線
。有
三
咲
重 

霜
櫃
車
总
固
定
顧
客
三
百
處
。保
證
能
得
秋 

定
生
計
。
，電
好

TR647=5

與
車
治
鶏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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